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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发布，版权归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所有，任何

组织及个人未经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电计量检测（南宁）有限公司、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粤港澳

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广西壮族自治

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广西优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蒙丽琼、董勇、肖艳、李锦杰、上官耀泽、李梅、蓝梦哲、陆永驰、万幼敏、

骆海彬、高敏、林立光、蒋轩、张海殷、吴宇桐、叶青、甘丽霞、韦贝佩、唐江楠。

本文件代替 GBACA-TS02-0074-2025-A0， A0 版 本 《粉条（淀粉制品）湾区认证技术规范》。与

GBACA-TS02-0074-2025-A0，A0版本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订了名称，更正为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粉条（淀粉制品）；

——修订了 6.3 产品质量要求；

——修订了 7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

——修订了 附录A （规范性）现场审核与抽样检测指南；

——修订了 附录B （规范性）粉条（淀粉制品）分级管理要求） 。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5年7月13日首次发布为 GBACA-TS02-0074-2025-A0，A0版本；

——2025年12月22日第一次修订发布为 GBACA-TS02-0074-2025-A0，A1版本；

——本次为二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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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根据《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要求编制，并与《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湾

区认证实施规则 粉条（淀粉制品）》配套使用配套使用。



GBACA-TS02-0074-2025-A0 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粉条（淀粉制品）

上述认证规则归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所有，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对其拥有最

终解释权。任何组织及个人未经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

使用（法律要求除外）认证相关信息。如需获取相关技术规范请与以下联系方式获取：

通讯地址1：广州市天河区平云路163号通讯大楼西梯803单元

邮    编：510627

电    话：020-31801606

网    址：https://gbacpc.org.cn

E-mail：luohb@gbacpc.org.cn

通讯地址2：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邮    编：511400

电    话：18680502391

网    址：https://www.grgtest.com

E-mail：yuanyf@grgte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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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淀粉制品
	以薯类、豆类、谷类等一种或几种食用淀粉类原料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预处理、调浆、熟化、成型

	4　分类
	4.1　按照生产工艺分为:切粉、榨粉。
	4.2　按照水分含量分：干制粉条、半干制粉条、湿制粉条。
	4.3　按照食用方法分为：即食类粉条、非即食类粉条。

	5　粉条（淀粉制品）生产加工管理要求
	5.1　原辅料及包装要求
	原辅料、包装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储运过程中应避免受到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
	5.1.1　食品添加剂的质量应符合相关标准和有关规定的要求，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和用量应符合 GB 2760 的
	5.1.2　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和包装材料应建立索证索票制度。
	5.1.3　每批到货的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包装应经质量检验部门检验、验证合格后方可进厂使用。检 验不合格的原料不
	5.1.4　检验合格的原料应以“先进先出”为原则，必要时应根据不同原料的特性确定出货顺序，如经 长期储存，使用前
	5.1.5　对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包装材料进行验收时，应验证供方有效资质及货物的检验报告，进口 原辅料应验证同批
	5.1.6　生产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每年应委托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对水质进行检验或进行自行检 验。 
	5.1.7　应识别原料的过敏原风险，按过敏原分类建立过敏原管控措施，避免交叉污染。适用时应按 GB 7718 及

	5.2　生产场所与设施
	5.2.1　应符合 GB 14881 的相关规定，厂房建筑应按照粉条（淀粉制品）生产工艺流程合理布局，能满足称量
	5.2.2　厂房和车间根据生产特点合理划分工作区域。 
	5.2.3　企业应制定设备操作规程，包括操作方法、故障处理和维护保养等要求。
	5.2.4　按照粉条（淀粉制品）生产特点，厂房和车间的布局应合理，防止交叉污染。 
	5.2.5　厂房和车间内的通道、传送系统等设施结构应设计合理，易于通行、运输。
	5.2.6　搅拌车间应设有除尘设备，架空构件和设备的安装位置必须便于清理，防止和减少粉尘积聚。 
	5.2.7　冷冻车间的温度应该符合冷冻成形的温度要求。 
	5.2.8　熟化成形车间应安装排通风设施，并对水蒸气有足够排除能力，防止冷凝水滴落。
	5.2.9　企业应注重环境保护，对污水和废弃物应有相关的方法和处置措施，并能达到国家有关排放要
	求；废弃物应委托有资质的专业单位（或符合相关条件的组织）妥善处理。
	5.2.10　地面、墙壁、门窗、天花板等应符合 GB14881 建筑结构的规定。

	5.3　生产设备
	5.3.1　根据生产工艺和产品的实际需要设置必要的、数量相适应的设备和工具，且各个设备的能力可
	          相互匹配。 
	5.3.2　与原辅料、半成品、成品直接或间接接触的所有设备与用具，材质应符合食品相关产品的有关
	标准。 
	5.3.3　加工用设备和工具的构造应有利于保证食品卫生、易于清洗消毒、易于检查。食品容器、工具
	和设备与食品的接触面平滑、无凹陷或裂缝，设备内部角落部位避免有尖角。 
	5.3.4　各种设备的管道应明显区分，且不宜架设于暴露的食品、食品接触面的上方；食品输送带上方
	应安设输送带防护罩等设施。 
	5.3.5　应制定设备、设施维修保养计划，保证其正常运转和使用。对于关键部件应制订强制保养和更
	换计划，保证生产正常进行。 
	5.3.6　与食品接触的设备所用润滑剂应为食品级。

	5.4　 采购
	应建立采购索证、验收制度。对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包装材料进行验收时，应验证供方有效资质及货物的检验报
	应对供应商建立评价管理制度，针对原料的风险水平，应每年向供应商至少一次索取检测报告，检测项目宜覆盖相

	5.5　 生产用水
	5.5.1　生产用水应符合 GB 5749 要求。

	5.6　 生产过程
	5.6.1　原辅料处理工序的控制 
	5.6.1.1　按照生产工艺要求，实施处理原辅料的监控项目及限值、监控频率、监控人员、纠正和预防措施等，并形成记录。
	5.6.1.2　原料筛选时，去除外来杂物及粉尘并妥善收集处理。
	5.6.1.3　辅料要自行加工的，应在专用辅料加工间进行。

	5.6.2　微生物控制 
	5.6.2.1　温度和时间 
	5.6.2.1.1　应根据产品工艺的特点，采用适宜的温度、时间进行灭菌以杀灭微生物或抑制微生物生长繁殖。
	5.6.2.1.2　应建立温度、时间控制措施和纠偏措施，并保持监控纪录。
	5.6.2.2　湿度 
	5.6.2.2.1　应根据产品和工艺特点，对需要进行湿度控制区域的空气湿度进行控制。 
	5.6.2.2.2　 应制定空气湿度关键限值，并有效实施和纪录。 
	5.6.2.3　 防止微生物污染
	5.6.2.3.1　 应对从原辅料和包装材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的全过程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微生物的污染。

	5.6.3　化学污染的控制 
	5.6.3.1　应建立防止化学污染的管理制度，分析可能的污染源和污染途径，并提出控制措施。
	5.6.3.2　应选择符合要求的洗涤剂、消毒剂、润滑油，并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要求使用；对其使用应做登记，并保存好使用记

	5.6.4　物理污染的控制 
	5.6.4.1　应通过采取设备维护、卫生管理、现场管理、外来人员管理及加工过程监督等措施，确保产品免受外来物的污染。
	5.6.4.2　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金属或其他外来杂物混入产品中。 
	5.6.4.3　不应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电焊、切割、打磨等工作，以免产生异味、碎屑。 
	5.6.4.4　应在原料验收标准中设定异物的要求，采购符合要求的原料，建立合适的异物检测方法。 
	5.6.4.5　应根据粉条（淀粉制品）的原料特性，采取相应的异物处理方法，如采用原料筛选设备（清选机、比重机、去石机
	5.6.4.6　应采取设置磁铁、金属探测器等有效措施降低金属或其他异物污染食品的风险。

	5.6.5　生产工序的控制 
	按照生产工艺要求，制订称量、搅拌、熟化成形、剪粉、挂粉、冷却、冷冻、解冻、切粉、软化、复水、灭菌以及
	5.6.6　食品添加剂的控制 
	5.6.6.1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2760 及香港法例《食物内防腐剂规例》、《食物内染色料规例》、 《食
	5.6.6.2　食品添加剂应设专门场所贮放，由专人负责管理，注意领料正确及有效期限等，并记录使用 的种类、许可证号、
	5.6.6.3　在能保证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宜减少和不使用食品添加剂，包括但不限于防腐剂、 抗氧化剂、色素等
	5.6.6.4　减少和不使用食品添加剂产品的生产线宜采用独立生产线，否则应制定切换生产产品时对生 产线的清洁措施，以

	5.6.7　产品标识的控制 
	5.6.7.1　建立文件化的产品标识程序。 
	5.6.7.2　根据销售地区，产品包装标签应符合 GB7718、GB 28050 及香港澳门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其 


	5.7　可追溯要求 
	5.8　应建立并实施可追溯性系统，能够有效运行以确定产品在采购、加工和交付的各个范围内的活动， 确保能够识别
	5.9　一致性控制要求


	6　“湾区认证”标志和质量要求 
	6.1　贴有“湾区认证”标志的粉条（淀粉制品）加工过程应符合本文件要求。 
	6.2　未获得粉条（淀粉制品）“湾区认证”的产品，不得使用“湾区认证”标志。
	6.3　产品质量要求 
	6.3.1　感官要求 
	6.3.2　理化指标
	6.3.3　污染物限量
	6.3.4　真菌毒素限量
	6.3.5　微生物限量
	6.3.6　食品添加剂
	6.3.7　食品中禁用物质
	6.3.8　农药残留限量


	7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
	附　录　A（规范性）现场审核与抽样检测指南
	A.1 现场审核技术指南
	A.1.1现场审核活动安排及实施 
	应覆盖本文件第5-6章节与申请产品及其生产工艺相适应的所有要求。 可参考如下表格内容。
	A.1.2 产品认证标识及质量技术文件、记录的审核 
	应覆盖本文件第6章节与申请产品及其生产工艺相适应的所有要求。

	A.2 抽样检测技术要求
	应包含本文件第 6 章节表 1 至表 8 的所有适用项目；表8 随机抽检不超过 30 项，且带*项目

	A.3 抽样检测采信原则要求
	A.3.1 采信的检测报告由认证企业自主提供，检测报告的样品应能准确识别为申请认证的产品类别。应按申
	A.3.2 采信依据本附件第 2 节的抽样检测项目清单实施。
	A.3.3 采信的项目可分布在不同产品生产批次的检测报告中，但相互关联和干涉的检测项目应在同一份 检
	A.3.4 采信的检测报告应为 1 年内同类别产品（仅限于工艺和配方一致，包装规格形式不同的产品）有
	A.3.5 被采信检测报告的检测机构应获得 CMA 资质认定或 CNAS 实验室认可，采信的检测项目
	A.3.6 采信应在本文件第 7 章节所述的抽样检测前由认证机构完成，不允许事后补充。
	A.3.7 认证机构采信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拟采信的检测报告实施风险分析，对虽符合上述采信条件但 仍

	A.4 产品应满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要求

	附　录　B（规范性）粉条（淀粉制品）分级管理要求

